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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7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联重科     公告编号：2016－008 号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联重科”)于

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概述 

为加快推进中联重科战略转型升级，加速产融结合，以更加综合、

全面的金融服务业务支持实业板块业务发展，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，

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.4亿元的自有资金与其他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泰邦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保险公司”），公司出

资占拟设立的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不超过20%，股份认购价格为

1元/股。 

本次投资事项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标准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

通过后即可实施。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中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财产保险公司的筹建设立尚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

批准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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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： 

1．保险公司类型和名称： 

泰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）。 

2．保险公司注册资本： 

人民币 12 亿元。 

3．保险公司业务范围： 

财产损失保险；责任保险；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；短期健康保险

和意外伤害保险；农业保险；其他涉及农村、农民的财产保险业务；

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上述保险业务及再保险业务的服务与咨询业

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

其他业务。 

4．保险公司投资人情况 

拟设立的保险公司由本公司等 8 家法人机构以现金出资方式共

同发起设立。拟设立的财产保险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出资 20%，其

他 7 家法人股东合计出资 80%。 

5．本次投资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本次保险公司的筹建、设立，以及公司作为出资人参与发

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等事项尚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批

准。 

（2）由于项目尚处于筹备阶段，投资的具体内容、投资时间、投

资是否最终实施等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的规定，及时披露本项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，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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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本次参与设立保险公司，是中联重科贯彻公司“2+2+4”

战略、加速推进金融服务业务的举措之一。通过设立保险公司，中联

重科将逐步建立、完善相关金融平台，为实业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

与支持。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，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

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，不会对公司其他主营业务发展产生影响。 

三、授权事项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筹建、设立该保险公司的相关事宜，

签署投资人出资协议书、股份认购协议书等相关协议和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二○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